者政复〔2018〕22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祁  芸

者竜乡人民政府
对者竜乡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
会议第36号建议的答复
普有清代表： 

     你提出的《关于解决竹箐村大竹箐小组人居安全问题的建议》已交乡人民政府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经调查了解，竹箐村大竹箐小组“庙背后”，处于滑坡地段，由于近年来雨量较多，造成此路段大面积塌方，危及到10余户人家60口人的出行及生命安全问题。

该建议合理，乡人民政府高度重视，目前已将该事项向国土部门申报地质灾害项目，待项目批复后将尽快组织实施。
者竜乡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年11月15日

抄送：乡人大办。

  者竜乡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8年11月15日印发  
-2-

